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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为新建

二级公路，路线起点（116°14'41.200"，23°29'18.3101"）位于南溪镇区钟堂村洪

冶中学附近，在南面接入 X108 县道中兴路平面交叉口，路线自北往南，经南

溪镇钟堂村，广太镇湖内村、石潭村，往南跨洪阳河后下穿甬莞高速公路，终点

（116°15'6.850"，23°28'6.65"）止于甬莞高速广太出入口附近，与广太镇石潭村

道平面交叉，路线长 2.563公里，总投资 6342.91万元。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众参与

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沿线 300m范围内的居民作为

主要公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并结合有关

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1）公开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4）公众意见的反

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

集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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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本项目环评编制单位委托日期为 2024年 4月 13日，首次公开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期限为 2024年 4月 18日至 2024年 6月 10日。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和其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

见的主要事项、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具体内容详见表 2.1-1。

表 2.1-1 首次环评信息公开内容

《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现对《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

工程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为新建公路，起点位于南溪镇区钟堂村洪

冶中学，在南面接入 X108县道中兴路平面交叉口，路线自北往南，经南溪镇钟

堂村，广太镇湖内村、石潭村，往南跨洪阳河后下穿甬莞高速公路，终点止于甬

莞高速广太出入口附近，与广太镇石潭村道平面交叉，路线长 2.569公里。建设

内容包括路基路面、路基防护、排水、桥涵、交叉、交通安全设施等，项目均采

用 16.5m路基断面，路基横断面布置：2×0.75米（土路肩）+2×0.25米（硬路

肩）+2×3.5米（慢车道）+2×3.5米（行车道）+0.5米（中央双黄线）。全线共

新建中桥 91.8延米/2座，涵洞共 236米/8道，设平面交叉 4处。按双向四车道

城镇化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面结构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 6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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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限速 40 km/h），路基宽 16.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宽 15.0米，设计荷载：

桥涵采用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 1/100，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

建设地点：普宁市广太镇、南溪镇。

建设投资：总投资 6342.91万元。

二、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普宁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联系人： 吴玉堂

电话：13822950075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揭阳市诚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邮箱：chhjgc001@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本公示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首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可通过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

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本项目在生态环境公示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89142进行了首次信息公开。

（1）首次网络信息公开的时间和公示截图

首次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4年 4月 18日，公示内容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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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首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信息公开期间，未有公众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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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阶段）

3.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本项目于 2024年 6月 11日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 （ 共 10 个 工 作 日 ），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98115进行网上公示；并在该网站

上同步公开了公众意见表、本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于 2024年 6月 12日、2024年 6月 19日在《南方都市报》进行了 2次登报公开；

在该 10个工作日内同时在项目所在地附近敏感点（洪冶中学、钟堂村、湖内村、

石潭村）进行现场张贴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概况；

2）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3）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4）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法和途径；

5）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6）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7）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8）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由上可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内容、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表 3.1-1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

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环保公告（第二次）

根据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和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对《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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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如下，希望有关单位、专家和公

众积极参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并提出宝贵意见。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

工程

建设内容：本项目为规划新建道路，路线起点（116°14'41.200"，23°

29'18.3101"）位于南溪镇区钟堂村洪冶中学附近，在南面接入 X108 县道中兴路

平面交叉口，路线自北往南，经南溪镇钟堂村，广太镇湖内村、石潭村，往南跨

洪阳河后下穿甬莞高速公路，终点（116°15'6.850"，23°28'6.65"）止于甬莞高

速广太出入口附近，与广太镇石潭村道平面交叉，路线长 2.563公里。项目用地

面积 7.4382公顷，项目均采用 16.5m路基断面，按双向四车道城镇化二级公路

标准建设，路面结构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 60km/h（局部限速 40

km/h），设计荷载：桥涵采用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 1/100，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 0.10g。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普宁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联 系 人：吴玉堂

联系电话：13822950075

地址：普宁市流沙建设路中段（住建局后面）

三、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揭阳市诚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吴工

联系电话：18666339874 电子邮箱：chhjgc001@163.com

单位地址：揭阳市榕城区东升龙石路口北侧 1幢 801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见附件 1。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处现场查阅。

五、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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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七、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议，可填写上述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并在公示期间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反馈，以便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采纳落实。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4年 6月 11日-6月 24日。

普宁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2024年 6月 7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网址如下：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98115。

（1） 网络公示载体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普宁市南溪镇、广太镇。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

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生态环境公示网”。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

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 网络公示时间和公示截图

公示时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2024年 6月 11日

至 2024年 6月 24日（共 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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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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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1） 登报公示时间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于《南方都市报》登报 2 次，登报时间

分别 2024年 6月 12日和 2024年 6月 19日。

（2） 登报公示载体符合性分析

《南方都市报》创刊于 1997年，总部位于中国广州，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系列报之一，拥有 1份报纸、1 家网站、2个手机客户端、2种期刊、近百个社

交媒体公众号，形成了“报网端微刊”立体传播体系。主报《南方都市报》是以

高端读者为对象、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本项目通过《南方都市报》在征

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 2次登报，可以更快更广地将项目信息传播给群众，更

加广泛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因此，本项目选取《南方都市报》对本项目征求意

见稿进行信息公开，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相关要求的。

（3） 登报公示截图

登报公示内容见图 3.2-2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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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开登报（第 1 次，2024年 6月 12日）公示截图



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2

图 3.2-3 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开登报（第 2 次，2024年 6月 19日）公示截图

3.2.3 现场张贴公示

（1） 现场张贴公示的时间、地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本项目在周边主要敏感点（洪

冶中学、钟堂村、湖内村、石潭村）进行现场张贴公示，持续公开期限为 2024

年 6月 11日至 2024年 6月 24日（共 10个工作日）。

（2） 张贴公示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次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在洪冶中学、钟堂村、湖内村、石潭村，上述

地点均为本项目附近主要的敏感点，且张贴的位置选择在附近村庄主要获取信息

的党务村委公示栏的宣传栏上，较为显眼，可以更快更广地将项目信息传播给群

众，更加广泛地征询群众意见。因此，本项目选取的现场张贴场所是当地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

求相符合。

项目周边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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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冶中学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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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堂村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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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内村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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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潭村现场张贴公示

图 3.2-4 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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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或网

上自行下载（ 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98115）， 公

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公众意见 1份，来自湖内村民的书面意见

（详见附件 1），反映的主要意见，一是项目选址可行性；二是项目建设过程中

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边土壤的影响和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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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至第二阶段公示期结束，仅收到 1份的公众意见，且相关意见不属于“环

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可认为本项

目不属于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

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2024年 10月 8日对湖内村补充村委会补充公众参与调查，并于 2024年 10

月 9日收到湖内村村委会 3份团体公众参与调查表（详见附件 3），认为本项目

选址合理；在采取各项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支持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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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论述和分析

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收到 1份来自湖内村民的书面意见（详见

附件 1）。反映的主要有问题，一是项目选址可行性；二是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对周边土壤的影响和水土流失。

针对该意见，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高度重视，通过认真研究、充分论证，于

2024年 6月 25日将反馈回函寄送给村民（详见附件 2），回复相关问题。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收到公众对该项目提出意见，对与环

境影响有关的问题予以回复，详见下表。

表 5.2-1 公众意见及回复情况

序号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
回复

1

项目建设方案对周边林地、各类

果树造成污染，果品重金属污染

超标，不但造成果品下降、减产，

还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①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工程弃土、钻渣及废弃泥浆均需专门收集后

运往规定范围内堆放，后运至弃土场，减少临时堆

放的时间，禁止抛向河道；项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

均按照《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9
号）有关规定，分类收集处理，运至当地政府指定

受纳场所。已有相关的部门落实漕运、处理的措施。

②加强施工物料堆放和固体废物管理。施工材料如

油料、化学品物质等的堆放地点应远离道路排水

处，应备有临时遮挡的帆布或采取其他防止雨水冲

刷的措施。施工机械的机修油污应集中处理；揩擦

有油污的固体废物等不得随地乱扔，应集中填埋；

严禁将废油、施工垃圾等弃于附近水体当中。

③合理处置施工生活污水。施工人员利用附近居民

的住宿设施，其生活污水经附近市政污水管网收

集，不会直接排入周边水体。

④周边基本农田的生态保护措施

部分路段两侧有基本农田，路基填筑期间容易对两

侧造成危害。对于周边为农田的填方边坡区，使用

编制袋装土进行临时拦挡措施，避免填方在降雨冲

刷下流入农田，破坏农田作物和土壤。

路线经过农田段，应设置临时排水沟和沉淀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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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
回复

工废水应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得直接

排入周边农用沟渠。施工区经过基本农田附近时，

应全线围蔽，并进行洒水降尘，减少施工扬尘对农

作物的影响。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项目建设方案并不对周边林

地、各类果树造成污染。不存在对果品重金属污染

超标，未造成果品下降、减产，未对人体健康造成

不利影响。

2

项目建设方案将造成途经区域

水土流失，存在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风

险

本次环评报告中就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对用地范围

内的施工原地貌不同程度造成影响的问题，已经提

出了防治措施如下：

①合理安排施工季节和采取工程措施减缓水土流

失。合理安排施工季节，尽量避免雨季施工；并在

施工区设置沉淀池、临时排水沟、临时拦挡等工程

措施，减缓水土流失和项目施工对周边水环境的影

响。

②按道路绿化设计的要求，及时完成拟建道路边

坡、排水沟等范围内的植树种草工作，以达到恢复

植被、保护路基、减少水土流失等目的。

③工程完成后，首先应该对工程裸地进行植被修

复，对路堑边坡在建设水泥网格基础上铺土种草，

或喷草种的方式进行绿化；对填土的坡地可种草、

种藤或其他速生树种；种植的草类有香根草、地毯

草、假俭草等，藤本植物有葛藤、玉叶金花、爬墙

虎等，速生树种有尾叶桉、马占相思、大叶相思等。

④此外，建设单位已委托专业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

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对项目建设工程中的水土保持

提供更为详细、可行的措施。

经采取相应的上述有效措施，可以把施工期水土流

失降至符合环境影响的控制范围内。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关于湖内村民提出“利用现有 X108拓宽，无需再重新修建一条公路”这一

建议，不属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已于 2024

年 6月 25日以书面形式予以解释说明。

（1）现有项目建设方案不合理，并不具有可行性，对湖内村现有自然资源

造成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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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普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宁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

规划的通知》（普府〔2022〕41号）、《普宁市南溪镇总体规划（2016～2035）》（普

府函〔2019〕612号），该工程已纳入当地相关规划。

②根据普宁市政府十六届 38次常务会议（会议纪要：十六届 38次〔2024〕

1号）精神，为大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普宁市北部交通

路网配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建设该工程也经会议讨论通过实施。

③该项目已编制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重点研究了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和建设方案，并对项目的现状、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必要的分

析论证。根据《普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

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揭普发改投审〔2024〕19

号）精神，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准。

（2）申请召开项目听证会或湖内村村民大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四号），本项目公

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24年 4月 18日起至第二次公示开始，建设单

位在网站开展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第二阶段，2024年 6月 11日起 10

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

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截止至第二阶段公示期结束，仅收到您一人的反馈意见，属于个人意见，且

你个人反馈的意见不属于“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等方面的”，故本项目无需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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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第二十

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项目于 2024年 9

月 5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已编制完成，可以报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的要求，需将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

示。本项目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报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0 月 14

日 ， 公 示 截 图 见 图 6.2-1 所 示 ， 公 示 网 址 为 ：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19070。

生态环境公示网为受众较广的资讯查询、发布的公开网站，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中关于网络公示载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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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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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均已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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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关于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

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在《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南溪水乡旅

游线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

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

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出的《甬莞高速公路广太互通至南溪连接线

（南溪水乡旅游线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

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

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普宁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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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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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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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团体公众参与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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